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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29 证券简称：泰胜风能 公告编号：2020-040 

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泰胜风能”）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在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上以 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

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部分股权的议案》，决定收购北京巨孚科技发展中心（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巨孚科技”）持有的泰胜风能（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泰胜”）19%的股权，交易对价为 0 元人民币。 

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北京泰胜 70%的股权，北京泰胜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

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巨孚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园 402 号楼 21 层 2510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园 402 号楼 21 层 2510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ARM9XX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下期出资时

间为 2038 年 01 月 01 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情况：（其中李强为无限合伙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元） 出资比例 

1 李强 350,000 57.1429% 

2 陈国强 250,000 40.8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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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柴嘉斌 12,500 2.0408% 

合计 612,500 100% 

巨孚科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和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购买资产的名称：泰胜风能（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购买资产的类别：股权投资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设立时间：2018 年 4 月 10 日 

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园 402 号楼 21 层 2510 

主营业务：技术推广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以及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该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

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标的资产股东持股情况以及财务状况 

北京泰胜股东股权比例情况如下：（收购前）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元） 持股比例 

1 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51,000,000 51% 

2 北京巨孚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49,000,000 49% 

 合计 100,000,000 100% 

本次收购后，北京泰胜股权比例将变成：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元） 持股比例 

1 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70,000,000 70% 

2 北京巨孚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30,000,000 30% 

 合计 100,000,000 100% 

北京泰胜最近一年（经审计）及一期（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428,802.94 6,671,061.95 

负债总额 764,908.98 782,239.62 

应收款项总额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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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事项涉及的款项总额 0 0 

净资产 5,663,893.96 5,888,822.33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224,935.85 -1,783,184.77 

净利润 -224,928.37 -2,840,115.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7,739.29 -2,044,506.92 

鉴于北京泰胜前期主要开展风电场开发相关的资源获取、项目核准等准备工作，仅

发生了日常经营及资源获取所必需的费用开支，并已成功取得项目核准文件，经双方友

好协商，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为转让方原始出资金额。由于本次转让的北京泰胜

19%股权尚未实缴，双方确认，本次转让的实际对价为 0 元，公司将按照相关生效协议

及北京泰胜公司章程的约定履行相应的出资义务。本次交易不存在向关联方利益输送的

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北京泰胜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北

京泰胜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收购前，北京泰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收购后，北京泰胜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没有发生变更。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北京泰胜：泰胜风能（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泰胜风能：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巨孚科技：北京巨孚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二）股权转让交易方案 

经双方协商，泰胜风能向巨孚科技支付 0 元股权转让款购买其所持有的北京泰胜

19%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泰胜风能将合计持有北京泰胜 70%的股权。 

鉴于巨孚科技尚未向北京泰胜足额缴纳北京泰胜 19%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本次股

权转让完成后，泰胜风能将依据生效协议、北京泰胜公司章程以及实际经营情况择机向

北京泰胜缴纳应缴纳的注册资本。 

（三）交易定价 

经双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定价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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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方的义务 

除严格遵守本协议其他约定之条款外，除非另有规定，为使本次股权转让得以完成，

北京泰胜应当：在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并生效后，负责申请、办理本次股权转让所需的各

项批准和变更手续；泰胜风能及巨孚科技均应当：向本协议其他各方提供必要的配合和

协助。 

（五）交易标的的交付 

本次股权转让于登记管理机关登记报备完成，并处于可以公开查询之状态，视为交

易标的的交付。 

（六）违约条款 

除本协议及其附件中已另有规定者外，任何一方如因违背其在本协议项下所作的任

何陈述、保证或承诺，或未履行/未能完全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责任和义务的，应负

责赔偿他方因此而产生的任何和所有直接的损失、损害、责任和/或与取得该赔偿所支

付的费用。 

（七）其他重要条款 

1、争议的解决：任何因本协议的解释或履行而产生的争议，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

商方式加以解决。如协商未果，则任何一方有权在该等争议发生后六十天内，将争议提

交上海仲裁委员会依据其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仲裁解决。仲裁裁决为终局的，对各方均

有约束力，任一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执行该等裁决。除仲裁裁决另有规定外，

仲裁的开支和费用由败诉方支付。 

2、合同生效：本协议自北京泰胜、巨孚科技、泰胜风能签章之日起生效。 

四、涉及购买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五、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收购资产的目的 

本次收购资产旨在增强公司对北京泰胜的控制，便于北京泰胜后续融资，加快公司

在风电场开发领域的推进工作，推动公司产业链拓展，符合公司的发展需求和发展方向。 

2、本次收购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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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预计不会对公司损益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及经营状况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 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巨孚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关于泰

胜风能（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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